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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语录…

视点华
声

时务观察…

“都有这层关系了，谈钱多伤
感情啊。”

22岁小伙身上没钱却乘出租
车，竟然异想天开，觉得如果和的
姐发生性关系就可以免车费，于
是中途诱骗强奸了的姐阿姨。记
者26日从江苏新沂市法院获悉，
小伙李某因强奸罪被该院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过得好：这龟孙子真是奇葩。
雨过：这样的新闻是否属实？

这样的报道是否会产生不良风气？
我心不惧：道德沦丧，人心不

古。
一安好：别说出租钱省了，连

警车钱都省了。
无所不在： 这都是什么逻辑

啊？
哈哈：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老人不习惯一个人住，所
以就让她住在一楼楼梯间，
来往人多也不会无聊。”

在四川达州南外镇一小区
里，86岁的蒋婆婆孤身住在三平
方米的楼梯间里，邻居称老人常
常没有饭吃。住在老人楼上的孙
女这么解释。

心雨：强烈谴责这种没有道
德观念的人。

静：人在做，天在看，这真是
孙女吗？

大乐不止：这个理由太欠揍
了！

一笑了之：不想骂了，看的
太多了。

路遥：鸦有反哺之情，羊有
跪乳之义。老人家您一辈子辛辛
苦苦养的只是一群……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
团成员、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
在日前公开发行的三中全会《决定》
辅导读本中撰文披露：我国将对行政
执法人员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严禁未
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履行行
政执法职责的合同工、临时工调离执
法岗位。

此举一旦正式实施， 意味着在
执法的岗位上，合同工、临时工将正
式告别本不属于他们的“舞台”。同时
也意味着，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
境保护等行政执法活动中，由执法机
关不按程序办事或程序不规范引发
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再也找不到
“临时工”做挡箭牌或替罪羊。如果效

果理想，那种出事总是“临时工”的现
象有望绝迹。

行政执法人员队伍的纯洁，有
助于厘清权责关系，进而使执法行
为更加规范，这毫无疑问。但是，这
并非一项崭新的改革措施。2012年1
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正式生效，其中明确规定：行
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
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
员不得实施。在这前后，广东、河南
等地也相继出台了配套措施，明文
要求，要将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
坚决调离执法岗位。

临时工执法早为法律禁止，
由此而言，袁曙宏的解读与披露，

不过是重申法律。 可在现实与落
实的层面， 袁曙宏从解读三中全
会精神的高度传递出的信息，并
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看到，尽管《行
政强制法》生效已近两年，但在实
际工作中， 并未杜绝临时工越权
执法的现象。 比如今年六月间陕
西延安又发生了临时工城管暴力
打人事件。法律规定生效，可执法
乱象不止， 这说明法律还没有完
全落地生根； 权力失范的痼疾难
改，反过来会架空法律，损害法律
权威乃至民众对法律的信仰。

导致这种现象， 根源还在于
法律限权与某些行政职能部门权
力扩张所产生的矛盾和张力。据

袁曙宏披露，目前我国大约80%的法
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
行政法规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
这种现状， 一方面要求行政执法机
关必须更加严格公正执法， 另一方
面也必须面对限权法律在行政执行
层面几乎是天然的大大折扣。

法律规定，临时工不能执法，但
行政执法机关身负的执法职能越来
越多，权限也越来越大，再囿于编制
与财力的限制， 任用临时工乃至依
赖临时工，成为难以割舍的选择。所
以， 即便形式上临时工不再参与执
法， 但只要临时工不被清理出执法
的岗位，在执法行动中，他们仍然在
场，就难免在冲突中继续冲锋陷阵。

例如强拆中， 临时工的劝阻行为，是
执法行为中连续的一环，他们名义上
没有执法，实际上仍在执法。

因此，调离执法岗位，是告别临
时工执法的釜底抽薪之举。也只有进
行全面的清理，才能督促法律规定的
全面落实。 而要解决法律规范权力、
限制权力与行政执法机关滥用权力、
自我扩权之间的矛盾，根本路径还在
于三中全会倡导的深化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以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
执法问题为重点， 建立权责统一、权
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在权力上做
减法，在为民众服务上做加法，仍任
重道远。

■本报评论员 赵强

清理“临时工”传递规范执法信号

随着青岛输油管的一声巨
响， 此前业内热议的油气管网
剥离突然平静。“两桶油运营这
些管网数十年， 拥有丰富的经
验， 还发生了这么大的伤亡事
故，新单位怎么办？”此前就反
对管网剥离的一位石油业内专
家如是说。

管网建设不仅涉及管道走
向规划、管道建设等，还牵扯到
征地等多方面要素，在同一个区
域内，政府不可能允许不同投资
方兴建多条同向管道，这就形成
了管道的自然垄断。正因为管道
涉及自然垄断，它一旦被某个企
业控制，必将对行业内其他企业
造成不公。所以政府部门希望能
将管道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第

三方，管网向所有供应方开放并
相应收取管道运输费用。

这一次， 中石化老旧的管
网为何迟迟得不到修缮， 以至
于内部已经报告安全隐患仍旧
置之不顾？被说得最多的理由，
都是“管线所处郊区变为繁华
城区”等客观困难，但会不会也
跟管网可能会被剥离、 犯不着
花大力气修缮的自利思维有
关？我们不得而知。令人惊讶的
是， 明明是管道维护的严重失
职，导致了爆燃悲剧的发生；可
在那些反对管网剥离的专家眼
里，爆燃事故本身，竟然也成了
反对管网剥离的新理由！

不得不说， 这是在利用甚
至绑架公众对于爆燃事故的恐

惧心理， 来为两桶油对油气管网的
垄断做借口。发生了爆燃事故，不去
反思责任，不去追问失职，反而利用
爆燃事故为垄断者继续垄断寻找
“合理证据”， 这样的冷血思维让人
感到不寒而栗： 似乎爆燃事故不仅
发生得有理，简直发生得正是时候！

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决定明确提出，“国有资本继续控
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
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
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
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
性业务， 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
化。”具体到石油行业而言，实施管
网剥离其实早在设想之中，这一设
想不应因青岛输油管的一声巨响
而破裂。 ■舒圣祥

爆燃事故竟成反对管网剥离新理由？


